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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一、修改重要性和必要性
自1999年起，原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原国家质检总局先后陆续出台了《供港澳活羊检验检疫管理办法》《供港澳活牛检验检疫管理办法》《供港澳活禽检验检疫管理办法》《供港澳活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从法规层面规范了全国各地供港澳活动物检验检疫监管要求。2018年，海关总署240号令对以上4个管理办法涉及机构名称进行了修改，对注册登记申报材料要求进行简化，但未改变其总体架构和管理要求。随着检验检疫划入海关后管理要求的新变化，以上管理办法已出现一些不适应当前工作实际的内容。且供港澳活羊、活牛、活禽、活猪检疫监管模式大致相同，现行供港澳活羊、活牛、活禽、活猪等4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过于分散且内容重叠。为了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不断优化海关服务举措，提高海关管理效能，很有必要对4个管理办法进行整合归并，形成统一的《供港澳食用陆生动物检疫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通过整合归并，也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注册登记、监督管理、供应前检疫、法律责任等原则要求，更便于海关操作和相关经营企业执行。
二、修改的主要内容
新《管理办法》共6章34条。相较原规定，新《管理办法》在总则、注册登记、检验检疫、监督管理、法律责任、附则、附件等各章内容均进行了整合归并和修改。修改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第一章  总则”。
1. 整体思路。本章对《管理办法》的制定目的、适用对象、管理单位、企业责任、制度要求、人员资质等要求进行了明确，为《管理办法》正文做铺垫和说明。
2. 实现目标。明确本办法制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供港澳食用陆生动物的食用安全和检疫安全；明确本办法适用的对象包括供港澳屠宰食用的活猪、活牛、活羊、活禽；明确了供港澳食用陆生动物检疫管理工作的主管机关和职责；明确海关运用风险管理理念和信息化手段提升海关工作水平；明确了本办法所涉及的企业主体及其责任、相关制度要求和人员资质要求。
3. 调整的内容和依据。
第一条：将供港澳活猪、活牛、活禽、活羊四种类别的活动物统一定义为供港澳食用陆生动物；法律依据中新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
鉴于本办法是对四个管理办法的合并，本条明确了本办法适用于活猪、活牛、活羊和活禽四种陆生动物，且作了“供屠宰食用”的限定。
第二条：将原四个管理办法中的直属海关、口岸海关统一表述为“各级海关”。笼统表述，有利于今后可能推行的简政放权改革，比如注册登记权限委托给隶属海关。
第三条：新增风险管理和信息化建设要求，明确海关运用风险管理和信息化手段提升供港澳动物检疫管理水平。
第四条：原四个管理办法中只明确企业应遵守管理办法，本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了企业责任。
第五条：在制度要求上进一步明确了注册登记制度和监管管理制度。
第六条：明确从事供港澳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的人员应具备海关认定的相应岗位资质。
（二）关于“第二章  注册登记”。
1. 整体思路。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现行供港澳活羊、活牛、活禽、活猪等4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中的注册登记要求进行整合归并，形成统一的注册登记管理。
2. 实现目标。通过整合，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供港澳食用陆生动物的注册条件，明确了注册申请、延续、变更、注销、年审、上报公开等环节具体程序，更加便于各地海关的操作和相关经营企业执行。
3. 调整的内容和依据。
第七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现行供港澳活羊、活牛、活禽、活猪等4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归纳整合形成六项基本注册条件。
第八条：明确企业申请注册时应提交注册登记申请表，与海关行政审批事项材料要求相比，减少了随附材料（平面图）的要求，并要求企业对申请材料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删减的平面图要求，通过企业申请后，海关现场核对来实现，顺应了“放管服”和“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趋势。
第九条：根据《行政许可法》《海关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等要求明确注册程序，并规定首次、变更、延续、注销等申请均按行政许可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条：与原规定保持一致，明确海关对供港澳动物饲养场或中转仓实施年审制度。
第十一条：根据《行政许可法》《海关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等要求，明确注册登记延续程序；参考《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规定，有效期届满提出申请由原来的6个月改为30天。
第十二条：在现行供港澳活羊、活牛、活禽、活猪等4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注册登记变更程序，规定了注册项目发生变更、注册饲养场或中转仓需要改扩建、注册饲养场或中转仓迁址等不同情况下，注册登记变更办理程序，更便于海关操作和企业执行。
第十三条：根据《行政许可法》及现行供港澳活羊、活牛、活禽、活猪等4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归纳整合出7项海关应当对注册饲养场或中转仓依法办理注销手续的适用情形，以更好的规范执法、提高管理能力。
第十四条：原4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仅对新注册提出上报要求，实际工作中，涉及延续、变更、撤回、撤销、注销等均需要上报总署。该条明确了新增、变更、注销等饲养场或中转仓名单上报和公开要求。
（三）关于“第三章  监督管理”。
1. 整体思路。本章修订宗旨在于贯彻企业是质量第一责任人的理念，将原管理办法中应由企业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回归企业，将海关工作回归到检查督促管理方面。并从海关视角出发对海关监督管理职责和权力予以明确。
2. 实现目标。明确了海关、监测监控和过程监管等监督管理制度；明确了疫情处置上企业应当落实的责任和海关的监督权力；归纳整合出4项海关应当暂停供港澳企业申报的适用情形，进一步提高海关管理效能；明确了有关档案时限的要求。
3. 调整的内容和依据。
第十五条：将目前已经实践成熟的动物疫病监测和药物残留、有毒有害物种监控明确列出，通过对企业疫病监控和安全风险监控等，对注册饲养场和中转场实施过程管理，进一步保障供港澳食用陆生动物食用安全和检疫安全。
第十六条：结合海关选查处分段管理要求，将原来的日常管理内容通过核查方式实现，确保注册饲养场中转仓持续符合注册登记要求。
第十七条：在整合现行供港澳活羊、活牛、活禽、活猪等4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疫情上报和处置等相关内容的基础上，新增“疫情处置”内容，明确在注册饲养场、运输途中、注册中转仓等环节发生疫情或疑似疫情后的处置。
第十八条：通过梳理现行供港澳活羊、活牛、活禽、活猪等4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相关内容，结合工作实际归纳整合出4项海关应当暂停供港澳企业申报的适用情形，进一步提高海关管理效能。
第十九条：新增了档案管理要求。
（四）关于“第四章  供应前检疫”。
1. 整体思路。本章规定了港澳活动物产地检疫和口岸查验放行等内容。
2. 实现目标。通过对现行供港澳活羊、活牛、活禽、活猪等4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中的检验检疫要求进行整合归并，统一供港澳活动物出口申报、出证放行和口岸查验等做法，促进供港澳活动物质量安全监管、查验和验放模式转变，改变传统的批批检验检疫放行模式。
3. 调整的内容和依据。
第二十条：现行供港澳活羊、活牛、活禽、活猪等4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不同动物出口申报计划的天数不一致，本管理办法统一为出场前7天申报出口计划、出场前2天报关检疫。
第二十一条：将隔离检疫单独成一条，明确所在地海关监督注册饲养场对拟供港澳动物实施隔离检疫，不同动物隔离检疫天数不同。
第二十二条：明确供港澳动物出场查检具体内容。
第二十三条：结合动物疫病监测、药物残留和有毒有害物质监控、隔离检疫、出场前检疫等结果，由海关签发动物卫生证书，动物卫生证书有效期统一调整为14天。
第二十四条：整合归并现行供港澳活羊、活牛、活禽、活猪等4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相关内容，梳理和统一供港澳活动物口岸申报、口岸查验做法。
第二十五条：整合归并现行供港澳活羊、活牛、活禽、活猪等4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相关内容，梳理和统一运输及车辆管理要求。
（五）关于“第五章  法律责任”。
1. 整体思路。本章为规范性文件的法律适用范围，体现规范性文件的效力。修订本章时即考虑现有法律、法规对可能涉及违反本规定的企业或海关工作人员的处罚，同时又考虑法律法规的变化，设定了兜底条款。
2. 实现目标。原四个管理办法中都没有专门的法律责任的章节，相关条款皆在“附则”中体现，且较为简单，法律依据单一。本管理办法对法律法规中规定的违反本规定的行为尽可能的罗列，完善和丰富了罚则，增加了刑法修正案处罚内容和依据，并适应法治发展变化，利于依法行政。
3. 调整的内容和依据。
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条：对由海关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由海关处1万元以下罚款两种行政处罚的适用情形分别进行了梳理罗列，并规定以上违法违规行为除由海关依法予以罚款外，应当吊销注册登记的还应依法吊销其注册登记证。相较原管理办法，更加完善和丰富了罚则，有利于海关执法、依法行政。
第二十九条：增加了兜底条款，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适应了法律法规不断增加和更新的新形势，提高法律威慑力。
（六）关于“第六章  附则”。
本章为管理办法的附属内容，其他参照执行情况、术语解释、实行日期等做了规定。规定供港澳种猪、种鸡等检疫管理工作参照本办法执行；对“中转仓”做出了界定；对本办法的施行日期做了规定。
（七）关于“附件”。
将原有的注册登记申请表、变更表整合为一个《供港澳陆生动物饲养场/中转仓注册登记申请表》，方便一线执法工作，也有利于企业开展相关活动。
特此说明。
